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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2019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塔食品”或“公司” ）于2020�年6月29日收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

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 253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 ），现就问询函所提问题及公司相关情

况回复如下：

问题1、年报显示，报告期末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10.89亿元，占总资产比例为25.35%，

短期借款金额为11.63亿元，占总资产比例为27.08%，报告期内发生利息费用5,023万元,占当

期净利润比例为26.85%，请补充说明：

（1）请以列表方式补充说明你公司货币资金存放地点、存放类型、利率水平、是否存在抵

押/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请年审会计核查并对货币资金的真实性、存放安全性、是否存在权

利限制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公司货币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存放银行 存放城市 活期存款 权限受限资金

未到期应收利

息

合计

中国光大银行 招远、烟台

32,014.25 32,014.2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招远、烟台、济南

5,730.69 18,000.32 510.98 24,241.99

华夏银行 招远、烟台

10,030.06 2,870.00 22.35 12,922.41

中国工商银行 招远

10,075.13 10,075.13

交通银行 招远、烟台

8,041.96 500.02 3.96 8,545.94

东亚银行 青岛

0.35 7,030.00 126.97 7,157.32

中国农业银行 招远、烟台、济南

4,393.14 4,393.14

兴业银行 烟台

3.89 3,000.00 61.33 3,065.22

中国建设银行 招远、烟台、济南

2,179.43 2,179.43

中国银行 招远

1,657.33 252.70 0.84 1,910.87

恒丰银行 招远

12.27 900.00 5.83 918.10

中国民生银行 招远、烟台

811.25 811.25

招商银行 青岛、济南

275.77 275.77

其他银行

278.23 278.23

小计

75,503.75 32,553.04 732.26 108,789.05

库存现金 公司财务部

68.25 68.25

小计

68.25 68.25

合计

75,572.00 32,553.04 732.26 108,857.30

公司货币资金使用权利限制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存放银行 主要存放城市 受限原因 金额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招远

保函保证金

9,600.32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7,000.00

信用证保证金

1,400.00

东亚银行 青岛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7,030.00

兴业银行 烟台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3,000.00

华夏银行 招远

信用证保证金

870.00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2,000.00

恒丰银行 招远 信用证保证金

900.00

交通银行 招远 信用证保证金

500.02

中国银行 招远

信用证保证金

207.70

利率掉期交易保证金

45.00

合计

32,553.04

上述保函保证金、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信用证保证金及利率掉期交易保证金的年化利

率为1.10%-4.00%。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核查程序：

1、了解货币资金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并

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将货币资金日记账与总账的金额核对相符，与资产负债表核对相符。

3、获取或编制各项货币资金的变动明细表。

4、对库存现金进行监盘。

5、抽查大额库存现金收支情况。

6、检查大额银行存单，并结合对利息收入的测算及检查，分析其合理性。

7、取得并检查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8、取得已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清单并与账面进行核对。

9、 取得全部银行存款账户对账单并实施银行对账单和银行日记账的双向核查程序，对

大额收付交易进行检查， 关注与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以及是否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或变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10、对已经销户的账户，取得销户证明。

11、函证全部银行存款余额，编制银行函证结果汇总表并检查银行回函。

12、获取企业信用报告，关注是否存在质押、冻结等对变现有限制或存在境外的款项，并

复核受限货币资金在财务报表附注中的披露是否充分、恰当。

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货币资金真实，且存放是安全的，截止2019年12月31日账面受限资

金已进行了充分披露。

（2）请根据你公司业务开展情况测算日常营运资金需求，并结合测算结果说明你公司

“存贷双高” 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结合公司历年经营情况和资金管理经验，公司通常需保有约三个月支出规模的货

币资金存量，以确保公司现金流安全。公司2017年至2019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分别为

22.65亿元、23.23亿元和25.04亿元，因此公司整体货币资金余额通常在6.00亿元左右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10.88亿元，其中受限制的货币资金明细

如下：

项目 期末余额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190,300,000.00

信用证保证金

38,780,378.25

保函保证金

96,000,000.00

利率掉期交易保证金

450,000.00

合计

325,530,378.25

扣除上述受限资金后，截止到2019年12月31日，本公司可随时使用的货币资余额为7.63

亿元，较上述6亿元增加1.63亿元，主要原因系：公司豌豆蛋白产品市场需求旺盛，盈利能力

强，公司预计在2020年扩建产能，同时公司计划在2020年进行豌豆白蛋白等新产品项目的开

发、新建，上述活动预计会带来额外的资金需求，故本公司上年末货币资金余额较大。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短期借款余额为11.62亿元，其中：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为

2.43亿元，信用证余额为4.13亿元，以上两项合计6.56亿元，系公司采购原材料用款，资金成本

低，扣除上述明细后，本公司实际取得的银行贷款为5.06亿元。公司的贷款规模与经营规模、

资金需求匹配比较合理。

（3）请说明你公司货币资金相关内控措施的执行情况，并请结合你公司主要供应商、客

户、参股公司、联营公司等主体是否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存在非经营

性资金往来等情形，说明是否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或变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请

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中规定，集团资金实行总部管理、集中统筹、余额监控的管理制

度。集团资金部统一安排各级公司银行账户的开立和销户。对事务的决定权和财务支出的审

核权相分离，业务部门负责对事项和支出的结果负责，财务部门主要针对支出有无预算以及

合同是否签订，费用报销单据是否完整合规等事项进行审核。按照公司的组织架构和任命文

件，逐级审批后最终由董事长签批付款。在日常经营过程中，资金的收支严格按照公司制度

和流程执行。

报告期内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主要供应商、客户、参股公司和联营

公司等主体的资金往来均基于真实的交易背景， 且报告期末公司不存在任何应收关联方款

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与公司的主要供应商、客户、参股公司和联营公司等主

体之间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等情形。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制度的规定进行管理和使用资金， 不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或变

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核查程序：

1、通过查阅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并对相关人员进行访谈，了解货币资金相关的关键内部

控制。

2、了解货币资金涉及的重要账户、列报及相关认定有关的潜在错报的来源，识别是否存

在相应的控制，评价这些控制设计的有效性。

3、对货币资金相关的内部控制执行穿行测试，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

4、对关键的内部控制点选取样本量进行控制测试，确定其运行是否有效。

5、通过执行银行对账单与银行日记账双向测试程序关注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资金往来， 并检查资金往来是否为非经营性占用或变相占用上市

公司资金的情况。

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货币资金相关的内部控制措施得到了有效执行，公司的供应商、

客户、参股公司、联营公司等主体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非经营性

资金往来等情形，且公司不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或变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4）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货币资金项目执行的审计程序以及相关审计程序是否充分。

回复：

综合以上审计程序内容， 年审会计师认为货币资金项目执行的审计程序是充分且恰当

的。

问题2、年报显示，报告期末你公司长期应收款中融资租赁款余额为7.45亿元，系你公司

孙公司山东双盛万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产生。 请补充披露报告期末你公司融

资租赁业务的前十大客户及金额占比， 并说明上述客户与你公司及你公司控股股东、 董监

高、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你公司是否存在利用融资租赁业务直接或间接向关联方

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回复：山东双盛万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2019年末融资租赁余额7.45亿，经统计，截止到

2019年末还有8家客户存在余额，全部列示如下:

客户 长期应收款余额 占比

招远市君阳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55,822,169.82 20.93%

烟台君晟粉丝有限公司

131,676,132.07 17.68%

招远宝鸿工艺品有限公司

120,218,632.09 16.14%

烟台好客坊酿酒厂（普通合伙）

96,321,226.42 12.94%

山东源发食品有限公司

95,082,264.15 12.77%

招远昊天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63,081,721.69 8.47%

招远市金桶矿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42,400,000.00 5.69%

招远三联化工有限公司

40,042,452.80 5.38%

合计

744,644,599.06 100.00%

针对上述情况，公司对公司控股股东、董监高、实际控制人进行了核实，经核实，公司及

公司控股股东、董监高、实际控制人与上述客户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不存在利用融资租赁

业务直接或间接向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问题3、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22亿元，同比下降10.82%；实现净利润1.87亿

元，同比增长103.5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0.97亿元，同比下降76.69%，其中第四

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12亿元。请补充说明：

（1）你公司2019年营业收入下降，但净利润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公司2018年和2019年销售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 万元

主营构成

主营收入

2019

收入占

比

2019

主营成本

2019

毛利率

2019

主营收入

2018

收入占比

2018

主营成本

2018

毛利率

2018

收入差额

粉丝

48,846.01 23.02% 42,482.89 13.03% 41,944.25 17.63% 37,108.72 11.53% 6,901.76

大粉

188.69 0.09% 134.18 28.89% 196.34 0.08% 34.75 82.30% -7.65

食用蛋白

53,476.75 25.20% 22,824.43 57.32% 50,716.18 21.32% 22,798.72 55.05% 2,760.57

有机蔬菜

342.37 0.16% 917.40

-

167.96%

1,446.04 0.61% 2,112.76

-

46.11%

-1,103.67

销售材料

52,126.80 24.57% 51,472.83 1.25% 91,409.29 38.42% 89,518.28 2.07% -39,282.48

豌豆干淀粉

32,190.21 15.17% 32,469.02 -0.87% 31,080.16 13.06% 40,126.12

-

29.11%

1,110.04

膳食纤维

10,819.89 5.10% 4,003.42 63.00% 8,954.42 3.76% 3,710.37 58.56% 1,865.47

其他

14,186.81 6.69% 8,890.32 37.33% 12,184.89 5.12% 7,424.02 39.07% 2,001.92

合计

212,177.53

100.00

%

163,194.50 23.09% 237,931.57 100.00% 202,833.74 14.75% -25,754.04

从整体情况来看，公司营业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系低毛利商品原材料销售额下降较大，

下降3.9亿；而粉丝、蛋白、淀粉、纤维等主要产品，销售额和毛利率较去年都有提升，其中粉丝

销售额增加了6901.76万元，毛利率提高了1.5%；蛋白销售额增加了2760.57万元，毛利率提高

了2.27%；淀粉销售额增加了1110.04万元，毛利率提高了28.24%；纤维销售额增加了1865.47万

元，毛利率提高了4.44%，因此虽然销售收入下降，但净利润高于去年同期

（2） 你公司2019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上年同期数及当年净利润存在较大

差异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主要原因：公司2019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为0.96亿，2019年全年实现利

润1.87亿，差额0.91亿，除折旧摊销、减值损失等非付现的因素外，主要原因与本行业特点、采

购模式等相关，具体如下：

1、公司作为生产企业，固定资产余额较大，每年相应的折旧摊销金额也较大，会形成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与实现利润的差异1.07亿元。

2、如问询函7所答内容，公司本年计提了较多减值准备，总共约0.66亿元，此外公司短期

借款较多，非经营活动的利息支出0.5亿元。

3、公司属于食品加工行业，原材料主要是豌豆、红薯等农产品，原材料采购受农产品成

熟周期影响很大，批量采购情况下，原材料库存普遍较大，2018年末由于天气原因导致进口运

输延迟，2019年1月份原材料才到货入库，故导致2019年末存货比2018年存货余额增加了1.51

亿元，使得现金流量支出增加。

4、公司本年度由于业务需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及信用证保证金等净现金流出0.89亿

元，以及应收、预收等往来款变动现金流出约0.52亿元。

以上为公司2019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与2019年全年实现利润差异的主要原

因，该差异与公司行业、采购模式等相符合，具有合理性。

合理性：公司2019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0.96亿元，上年同期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4.14亿元，差额3.18亿元，主要原因也与行业特点、采购模式等相关。公司2019年

毛利虽然比2018年增加了1.39亿元，但如前所述，本公司原材料主要为农产品，公司为降低成

本，一般采取批量采购，而且受到农产品成熟周期，市场价格预期波动的影响，2017年末购入

了较多的原材料，造成了2018年年末存货余额比2017年末存货余额减少了3.76亿元，而2019

年存货余额又比2018年存货余额增加了1.51亿元，存货余额的波动就使得2019年比2018年现

金流出差额约5.28亿元，此外2018年度预收账款、应付账款年末比年初减少了1.32亿元，2019

年度预收账款、应付账款年末比年初减少只有0.29亿元，预收账款和应付账款增减变动使得

2019年比2018年现金流入差额约1.03亿元。

综上所述，公司2019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上年同期数及当年净利润存在较

大差异的主要原因与公司行业情况、采购模式、实际经营情况相吻合，具有合理性。

（3）你公司2019年第四季度经营活动现金大额流出的主要原因。

回复：2019年第四季度经营活动现金大额流出的主要原因系四季度支付了前期的原料采

购款三笔，金额分别为1.28亿、0.94亿、1.15亿，合计3.37亿所致。

问题4、年报显示，2019年你公司“销售材料” 业务产生的营业收入为5.21亿元，同比下降

42.97%。请补充说明“销售材料” 业务的主要内容，以及营业收入大幅下降的原因。

回复：公司2018年 2019年主要销售材料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2019

年

2018

年 差额

加纳利草子

0.00 38.30 -38.30

芝麻收入

0.00 1,377.24 -1,377.24

亚麻籽收入

14.55 10,655.08 -10,640.53

聚乙烯

360.12 15,876.54 -15,516.43

木薯淀粉

3,314.87 21,472.89 -18,158.02

花生果

0.00 2,922.36 -2,922.36

豌豆

47,984.66 37,338.23 10,646.43

其他原材料

452.61 1,728.65 -1,276.05

合计

52,126.8 91,409.29 -39,282.48

公司2019年度专心主业发展，对主要产品的销售额，利润率进行改善，减少了非主营产品

的贸易额。

问题5、年报显示，2019年你公司“豌豆干淀粉” 产品产生的营业收入为3.22亿元，毛利率

为-0.87%，毛利率同比提升28.24%。请补充说明“豌豆干淀粉” 产品毛利率为负及大幅提升的

原因及合理性，相关成本归集是否准确。

回复：豌豆中淀粉、蛋白的含量比约为3:1，公司成本分摊的原则是按照淀粉与蛋白各自

的含量比例进行分摊，与以前年度的核算口径保持一致。由于豌豆蛋白市场需求旺盛，毛利

率水平较高，公司在大量生产豌豆蛋白的同时，豌豆干淀粉的产量也相应大幅增加，豌豆干

淀粉一部分用于生产粉丝，一部分用于对外直接销售，由于豌豆干淀粉的价格受国际、国内

市场以及其他淀粉的价格变动影响，近两年豌豆干淀粉售价一直低于成本，导致豌豆干淀粉

毛利率为负， 豌豆干淀粉价格2019年较2018年上涨1400元/吨， 导致豌豆干淀粉毛利大幅提

升。

问题6、年报显示，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金额为4.42亿元，同比增长52.47%，本年计提存货

跌价损失1,394万元。请补充说明你公司存货增长的主要原因，并结合你公司存货构成及相关

产品价格走势等说明存货跌价损失计提是否充分，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公司存货增长的原因

公司存货报告期末较期初增长1.52亿，其中原材料增加1.12亿，期末余额1.95亿元。公司

的主要原材料为进口大宗农产品豌豆， 公司的采购模式为根据国际市场价格并结合公司的

生产计划进行采购，当国际市场价格处于低位时公司会集中进行大批量采购，而当市场价格

处于高位时，在囤货充足的情况下连续几个月都不会进行采购。因此公司的采购模式呈现频

次低而数量大的特点。另外，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安排，每月平均加工豌豆20000吨左右，豌豆平

均成本约2000元/吨，备货6个月，共2.4亿元，与原材料期末余额基本相符，因此本期末原材料

的备货量为正常状态。而上年末由于进口地天气原因导致未能按时装船，从而运输延迟，2019

年1月份原材料才到货入库。

2、报告期末，公司存货的构成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期初余额 本期计提 本期转销 期末余额

原材料

19,552.98 163.66 0.43 163.66 0.43 19,552.55

在产品

1,278.51 49.96 49.96 1,228.55

库存商品

18,619.99 759.28 1,014.02 315.32 1,457.98 17,162.01

发出商品

385.14 12.94 12.94 372.20

周转材料

1,049.67 1,049.67

自制半成品

5,142.82 316.90 316.90 4,825.92

合计

46,029.11 922.94 1,394.25 478.98 1,838.21 44,190.90

报告期末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总体情况如下：

（1）公司期末原材料账面余额19,552.98万元，计提跌价准备0.43万元，存货跌价计提比

例较低。 公司主要原材料为豌豆， 通过对豌豆的精深加工生产出的主要产品包含豌豆干淀

粉、食用蛋白、粉丝和膳食纤维等。2019年度公司产品毛利率23.09%，较上年同期增长8.34%，

公司在行业内为龙头企业，经过多年的规模化发展以及行业集中度的逐步提高，在有效管控

生产成本的同时产品市场售价也进一步得到了提升， 因此毛利率较上年有所提高且公司预

计该趋势会得到延续，经减值测试原材料豌豆不存在跌价情况。另外，公司少部分原材料用

于生产食用菌等有机蔬菜以及有机化肥，经减值测试生产食用菌的纤维、豆粕和轻钙存在减

值情况，已经计提存货跌价准备0.43万元。

（2）公司自制半成品及在产品账面余额共6,421.33万元，计提跌价准备366.86万元。公司

自制半成品及在产品同样主要为豌豆加工所得，经减值测试不存在跌价情况。存在减值的自

制半成品及在产品为纯豆大粉和香菇菌袋，计提减值的纯豆大粉库龄时间较长，经实地盘点

已经为积压物品，无法继续用于生产，经减值测试计提存货跌价316.90万元；由于香菇生产模

式优化升级，原模式下香菇菌袋的库存在新的生产模式下已经不能继续使用，故将香菇菌袋

进行出售，经减值测试需计提存货跌价49.96万元。

（3）库存商品期末账面余额18,619.99万元，计提跌价准备1,457.98万元，公司库存商品主

要为豌豆干淀粉、 食用蛋白、 粉丝和膳食纤维。2019年度主要产品毛利率为豌豆干淀粉-0.

87%，较上年提高28.24%；食用蛋白57.32%，较上年提高2.27%；粉丝13.03%，较上年提高1.5%；

膳食纤维63%，较上年提高4.44%，公司主要产品毛利率较上年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豌豆干

淀粉本期毛利率为负，因此豌豆干淀粉经减值测试计提跌价准备1,417.14万元，其余主要产品

除粉丝经减值测试计提跌价准备29.86万元外，不存在减值情况。另外，经减值测试公司库存

商品中部分有机化肥存在减值情况并计提跌价准备10.98万元。

（4）发出商品账面余额385.14万元，经减值测试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2.94万元。

（5）周转材料账面余额1,049.67万元，主要包括包装物、备品备件等辅助材料，经测试无

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具体方法及明细情况如下：

（1）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发出商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

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

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

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

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具体如下：

项目 成本（万元） 可变现净值（万元） 期末跌价准备（万元）

库存商品

其中：豌豆干淀粉

A 6,028.69 5,130.01 898.68

豌豆干淀粉

B 1,580.90 1,088.29 492.61

豌豆干淀粉

C 31.62 21.14 10.48

豌豆干淀粉

D 42.16 26.79 15.37

纯豆成品

-

粉丝部分

33.17 3.31 29.86

硫酸钾

41.06 32.76 8.30

磷酸一铵

5.55 3.58 1.97

祥云磷酸二铵

116.67 116.49 0.18

尿素大颗粒

24.71 24.18 0.53

小计

7,904.53 6,446.55 1,457.98

发出商品

85

豌豆蛋白

20kg/

袋（内袋加长）

385.14 372.20 12.94

小计

385.14 372.20 12.94

在产品

香菇菌袋

1,278.51 1,228.55 49.96

小计

1,278.51 1,228.55 49.96

自制半成品

纯豆大粉

-

粉丝部分

395.82 78.92 316.90

小计

395.82 78.92 316.90

合计

9,964.00 8,126.22 1,837.78

（2）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

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 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

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具体如下：

项目 成本（万元） 可变现净值（万元） 期末跌价准备（万元）

原材料

纤维

5.70 5.28 0.42

豆粕

0.19 0.18 0.01

轻钙

0.0028 0.0026 0.0002

合计

5.89 5.45 0.43

综上所述：2019年末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了以下程序：

1、对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与执行进行了评估；

2、通过对存货库龄分析，结合存货监盘，对存货的外观形态进行检视，以了解其物理形态

是否正常，同时关注有无积压滞销的存货，并分析期末各项存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3、将存货余额与现有的订单、资产负债表日后的销售额和下一年度的预测销售额进行比

较，以评估存货滞销和跌价的可能性；

4、与管理层沟通其对预计可变现净值进行评估的过程，比较当年及以前年度存货跌价准

备占存货余额的比例，分析出现异常波动的原因；并将以前年度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与期

后实际结果进行比较，评价管理层所采用预测方法的适当性以及计提金额的充分性。

5、考虑不同存货的可变现净值的确定原则，复核其可变现净值计算正确性；

6、期后获取对资产负债表日已经存在存货提供了新的或进一步的证据估计的售价，考虑

其对可变现净值的影响。

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2019年末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充分的。

问题7、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对宁波晟昶贸易有限公司等单位共计4,968万元的应

收账款全额计提了坏账损失。请补充说明你公司判断上述应收账款预计无法收回的依据，以

及你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催收措施。

回复：公司与宁波晟昶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晟昶” ）签订进口代理合同，宁波

晟昶在履约的过程中，资金链断裂不能按时回款，公司多次催要后仍不能支付。公司起诉法

院判决后，经过公司多次派人协商及现场调查，宁波晟昶属于进出口贸易公司，没有财产可

供执行，收回的可能性极小，按照谨慎性原则，2019年计提坏账损失3521.31万元。

公司与上海蓝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蓝鲸” ）签订进口代理合同，履约过

程中，因上海蓝鲸经营不善，陷于停顿状态，并多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已无法正常履约，

预计上海蓝鲸不能继续支付货款，按照谨慎性原则，2019年计提坏账损失1199.23万元。

另外，还有济南双子伟业商贸有限公司、江苏乐天玛特商业有限公司等8家公司因倒闭或

经营问题，造成合计211.27万元的应收款难以收回，公司已对上述客户进行了多次催收仍未

按期收回。

公司多次派人去现场实地调查， 查看上述客户有无存货或者其他是否有可供执行的财

产；安排专人进行货款催要，并不断的协商货款偿还的办法。

问题8、2020年2月25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子公司与Beyond� Meat签署销售合同的公告》，

你公司全资子公司招远君邦商贸有限公司于2月24日与Beyond� Meat签署了85%豌豆蛋白销

售合同，首批豌豆蛋白采购量为628320磅（约285吨）。请补充说明上述合同目前的进展情况

以及对你公司业绩的预计影响。

回复： 公司全资子公司招远君邦商贸有限公司于2月24�日与 Beyond� Meat�签署了85%

豌豆蛋白销售合同，首批豌豆蛋白采购量为 628320� 磅（约 285� 吨）。3月2日，公司开始向

Beyond� Meat发货133吨豌豆蛋白；3月15日公司向Beyond� Meat发货152吨豌豆蛋白；截止3月

15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招远君邦商贸有限公司与 Beyond� Meat�签署的285�吨85%豌豆蛋白

销售合同订单全部执行完毕。

本次订单合同是公司实现首次直接供货Beyond� Meat，本次订单可实现利润400多万元，

对公司业绩有一定影响但影响较小。

问题9、2020年年初至6月23日，你公司股价累计上涨122.38%，较同期中小板综合指数涨

幅（14.24%）偏离较大。请你公司自查并说明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回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向控股股东招远君兴农业发

展中心、实际控制人招远市金岭镇人民政府进行了函询，询问2020年年初至6月23日，其是否

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以及在上述期间是否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

况。根据控股股东招远君兴农业发展中心、实际控制人招远市金岭镇人民政府的复函，公司

控股股东招远君兴农业发展中心和实际控制人招远市金岭镇人民政府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同时，公司对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问询核实，核实2020年年初至6月

23日，是否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以及在上述期间是否存在买卖本公司

股票的情况。经核实，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在上述期间上述人员也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

的情形。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

证券代码：603477� � � �证券简称：振静股份 公告编号：2020-043

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

《关于核准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向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分购买资产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1325号），现将批复内容公告如下：

“《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及相关文

件收悉。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66号）

等有关规定，你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已经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现批复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向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123,498,238股股份、向成都星晟投资有

限公司发行24,547,022股股份、向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24,364,123股股份、向孙德越

发行14,439,425股股份、向李强发行4,813,141股股份、向深圳慧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发行4,522,427股股份、向深圳慧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4,143,152股股份、

向徐晓发行3,080,410股股份、向黄佳发行2,887,885股股份、向上海博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行

1,925,256股股份、向段利刚发行1,573,897股股份、向龚思远发行1,443,942股股份、向徐成聪发

行1,010,759股股份、向宿友强发行962,628股股份、向成都德商奇点汇智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

限合伙）发行962,628股股份、向吴建明发行962,628股股份、向上海八考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发行

962,628股股份、向郭汉玉发行962,628股股份、向杭州方侠客投资有限公司发行962,628股股份、

向浙江正凯投资有限公司发行962,628股股份、向张旭锋发行760,476股股份、向王晴霜发行673,

839股股份、向王智犍发行673,839股股份、向应元力发行587,203股股份、向刘建华发行577,577

股股份、向罗应春发行577,577股股份、向余红兵发行577,577股股份、向岳良泉发行539,071股股

份、向王少青发行481,314股股份、向成都凯比特尔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普通合伙）发行481,314

股股份、向陶礼发行442,809股股份、向唐光平发行433,182股股份、向刘文博发行385,051股股

份、向梁春燕发行385,051股股份、向唐春祥发行365,798股股份、向卢厚清发行336,919股股份、

向黄明刚发行240,657股股份、向邹艳发行154,020股股份、向古金华发行115,515股股份、向朱强

发行96,262股股份、向赵鹏发行38,505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应当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方案及有关申请文件进行。

三、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五、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六、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时

报告我会。”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

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相关事宜， 并将根据相关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网站、媒体

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8日

证券代码：603477� � � � �证券简称：振静股份 公告编号：2020-044

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6月1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 ）召开2020年第26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对四川振静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

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有条件通过。

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向四川巨星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分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325号）。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对

重组报告书进行了相应修订。现就主要修订情况说明如下：

根据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的相关要求，公司会同中介机构对审核意见进行了认真核查，对

重组报告书进行了补充和修订，现就主要修订情况说明如下：

修订章节 主要修订内容

重大事项提示

/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

况

在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等处增加了本次交易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说明，删

除了本次交易方案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表述。

重大风险提示 删除了与中国证监会核准相关的风险提示。

特此公告。

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8日

证券代码：000061� � �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2020－058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广西海吉星公司增资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募

集资金净额为167,067.13万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获得募集资金产生利息为437.46

万元，累计收到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保本理财产品产生的收益为8,216.35万元，上述合计金

额为175,720.94万元。

公司计划将上述募集资金 （含利息和理财收益） 中，50,000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77,

067.13万元增资至天津海吉星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海吉星公司” ），用于天津

翰吉斯国际农产品物流园项目；37,000万元增资至全资子公司广西海吉星农产品国际物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海吉星公司” ），用于广西海吉星农产品国际物流中心项目；10,000万

元投资用于公司深圳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1号楼项目。上述计划偿还银行贷款及增资至天

津海吉星公 司的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等历史情况具体详见公司于2013年1月23日、3月19日、6月4日、8月6

日、9月11日、2014年1月14日、10月14日、12月27日、2015年9月25日、2016年5月25日、2017年3月

22日、2018年5月30日和8月3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以及于2013年4月26日、2014年4月30日、2015年4月30日、2016年4月

30日、2017年4月24日、2018年4月27日、2019年4月27日和2020年4月2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公

告）

二、公司以募集资金对广西海吉星公司增资的历史情况及本次增资的进展情况

（一）以募集资金向广西海吉星公司增资和实际注资的历史情况

根据广西海吉星农产品国际物流中心项目建设资金的使用进度， 截至2020年1月10日，广

西海吉星公司注册资本为47,000万元，实收资本为45,500万元，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实际

向广西海吉星公司注资30,500万元（其中用于置换广西海吉星公司预先投入广西海吉星农产

品国际物流中心项目的自筹资金1,907.93万元）。（以募集资金增资广西海吉星公司的情况详

见公司于2013年3月19日、6月4日、2014年1月14日、12月27日、2015年9月25日、2017年3月22日、

2018年5月30日、2019年1月4日、2月1日、6月4日和2020年1月1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二）本次以募集资金向广西海吉星公司实际注资的进展情况

2020年7月3日，公司继续使用募集资金向广西海吉星公司实际注资1,500万元，广西海吉星

公司实收资本增加为47,000万元，注册资本仍为47,000万元。

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注资和使用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

证券代码：000606� � � �证券简称：顺利办 公告编号：2020-033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彭聪先生

延长不减持股份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6日收到董事长彭聪先生

出具的《关于延长不减持股份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基于对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利办” ）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

顺利办价值的合理判断，本人于2018年7月2日出具《承诺函》，承诺自该承诺函出具之日的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减持本人所持有的顺利办股份。

2019年4月7日，基于顺利办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减持，连良桂先生解除了与控股股东的一

致行动关系，出于顺利办目前业务的良性发展和对顺利办价值的判断，支持顺利办做大做强，

本人进一步承诺：在担任顺利办董事、董事长期间，对于本人直接持有的全部顺利办股票，本人

自愿延长不减持期限至2020年7月2日止。

目前，顺利办业务发展迅猛，出于对业务发展的信心及对顺利办价值的高度认可，本人再

次做出承诺：在担任顺利办董事长期间，对于本人直接持有的全部顺利办股票（不包括本人控

制的百达永信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顺利办股票），本人自愿延长不减持期限至2021年7月6日

止。

截至本公告日，彭聪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8,130,32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20%。

公司董事会将督促彭聪先生严格遵守上述承诺，并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

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000606� � � �证券简称：顺利办 公告编号：2020-034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增持股份达到1%的公告

本公司股东百达永信投资有限公司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6日收到董事长彭聪先生

及其控制的百达永信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告知函》，百达永信投资有限公司于2020年7月2日

至2020年7月3日期间，累计增持公司股份7,701,0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1%。具体情况

如下：

1.

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百达永信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财富广场一期

2

栋

705

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0

年

7

月

2

日至

7

月

3

日

股票简称 顺利办 股票代码

000606

变动类型（可

多选）

增加

√

减少

□

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本次增持后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2.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

股、

B

股等） 增持

/

减持股数（万股） 增持

/

减持比例（

%

）

A

股

770.10 1.01

合 计

770.10 1.01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

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合计持有股份

12,389.87 16.18 13,159.97 17.1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530.09 8.53 7,300.19 9.53

有限售条件股份

5,859.77 7.65 5,859.77 7.65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是

√

否

□

2019

年

4

月

14

日彭聪先生出具《股份增持告知函》，基于国内资本市场的长期投资

价值，以及对公司战略规划和未来发展信心，认可公司价值并持续看好，彭聪先生及

其控制的关联方拟于增持股份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六个月内（敏感期除外）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包括但不限于参与定增、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增持

公司股份，拟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

10,000

万元人民币，且不超过

20,000

万元人民币。

经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

事会

2020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上述股份增持计划的期限延长至

2020

年

10

月

13

日。

截至

2020

年

7

月

3

日， 彭聪先生及其控制的百达永信投资有限公司累计增持公司

股份

7,701,015

股，增持金额为

2,991.03

万元。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

的情况

是

□

否

√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是

□

否

√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 30%

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

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

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

律师的书面意见

□

4．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注：上表中存在部分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

特此公告。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803� � � �证券简称：吉宏股份 公告编号：2020-083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预期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一2020年6月30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于2020年6月3日披露了《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0-063），预计的业

绩如下：

（1）2020年半年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目

2020

年

1

月

1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40 %

至

60 %

盈利：

14,802.83

万元

盈利：

20,723.96

万元 至

23,684.53

万元

（2）2020年第二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目

2020

年

4

月

1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77.03 %

至

116.40 %

盈利：

7,521.41

万元

盈利：

13,315.47

万元 至

16,276.04

万元

注：本次业绩预计不包含公司入股天津长荣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所获得的投资收益，预

计上述投资收益不低于公司2020年上半年净利润的5%。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1）2020年半年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目

2020

年

1

月

1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71 %

至

76 %

盈利：

14,802.83

万元

盈利：

25,312.84

万元 至

26,052.98

万元

（2）2020年第二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目

2020

年

4

月

1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138.05 %

至

147.89 %

盈利：

7,521.41

万元

盈利：

17,904.35

万元 至

18,644.49

万元

注：本次业绩预计包括公司入股天津长荣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所获得的投资收益1,100

万元至1,300万元，上述投资收益约占公司2020年上半年净利润的4%至5%。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

2020年第二季度公司跨境电商业务整体订单规模及效益增长幅度超过预期。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公司

将在2020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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